
未登記工廠申請特定工廠



2年內應提出納管申請

提出工廠改善計畫，並經本府核定

核定後2年內依計畫改善完成，必要時得延長

10年內取得特定工廠登記，實施日起20年內(129.3.19)有效
4th

3rd

2nd

1st

申請特定工廠四階段

年

年

年 111.3.19

112.3.19 前提出改善計畫

119.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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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納管後，接續提報改善計畫

進入
第2階段



申請納管

提報計畫

進行改善

申請登記

新北經發局網-特定工廠登記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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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徑：首頁 〉企業服務〉 登記專區〉特定工廠登記專區



申請納管

提報計畫

進行改善

申請登記

各項業務聯絡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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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內容 科室別 聯絡電話

環
保

水污 水保科 29532111分機2109

空污 空品科 29532111分機3277

廢棄物處理 事業廢棄物管理科 29532111分機3245

毒性化學物質 事業廢棄物管理科 29532111分機3238

環境影響評估 綜規科 29532111分機4102-4105、4107

土污 水質科 29532111分機2109

消防 89519119分機6125

水利

區域排水 水利行政科 29603456分機4941~4976

公共污水下水道 89232300分機3212~3216、3220~3226

農業(水保) 29603456分機2960



申請納管

提報計畫

進行改善

申請登記

依法改善計畫應備文件-包括土地同意書

一、工廠改善計畫

二、最近3個月內土地登記簿謄本及地籍圖謄本(比例尺不小於1/1200)

如為都市計畫範圍內之土地，另檢附土地使用分區證明

三、廠地位置圖及土地使用現況配置圖
(另附土地清冊及現場照片；現況配置圖應同時標示鄰地使用現況)

四、建築物配置平面簡圖及建築物面積計算表

五、機器設備配置圖(加註使用電力容量、熱能)

六、主要產品製造流程圖

七、建築物或廠地非自有者，檢附所有權人同意書或租賃契約

特定工廠登記辦法§8I

八、其他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文件

與航照圖互為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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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納管

提報計畫

進行改善

申請登記

地主懶人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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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納管

提報計畫

進行改善

申請登記

地主懶人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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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納管

提報計畫

進行改善

申請登記

同意書須達法定要求比例

共有土地或建築改良物，其處分、變更及設定地上權、農育權、不動
產役權或典權，應以共有人過半數及其應有部分合計過半數之同意行
之。但其應有部分合計逾2/3者，其人數不予計算。

土地法§ 34條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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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一 方式二

51% 51%

人數過半 + 所有權過半 所有權超過2/3

67%
同意同意同意



申請納管

提報計畫

進行改善

申請登記

同意書 同意書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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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納管

提報計畫

進行改善

申請登記

依法改善計畫應備文件

一、工廠改善計畫

二、最近3個月內土地登記簿謄本及地籍圖謄本(比例尺不小於1/1200)

如為都市計畫範圍內之土地，另檢附土地使用分區證明

三、廠地位置圖及土地使用現況配置圖
(另附土地清冊及現場照片；現況配置圖應同時標示鄰地使用現況)

四、建築物配置平面簡圖及建築物面積計算表

五、機器設備配置圖(加註使用電力容量、熱能)

六、主要產品製造流程圖

七、建築物或廠地非自有者，檢附所有權人同意書或租賃契約

特定工廠登記辦法§8I

八、其他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文件

與航照圖互為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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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納管

提報計畫

進行改善

申請登記

工廠改善計畫

壹、納管日期、文號

貳、工廠基本資料

參、工廠經營現況說明

肆、符合納管條件說明

伍、一般事項改善計畫

陸、個別措施改善計畫

柒、改善期限

改善計畫內容

請參照本局網頁＞企業服務＞登記專區＞特定工廠登記專區＞應備文件＞
工廠改善計畫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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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廢(污)水處理措施改善規劃
事業廢水
生活污水

納入公共污水下水道系統
預鑄式建築物污水處理設施處理
併入事業廢水處理設施處理

申請納管

提報計畫

進行改善

申請登記

工廠改善計畫

伍、一般事項改善計畫

改善計畫內容

環境改善措施，包括廢（污）水處理及排放機制之規劃

12

事業廢水定義：依水污
染防治法第2條，廢水
係指事業於製造、操作、
自然資源開發過程中或
作業環境所產生含有污
染物之水。

2.排放機制改善規劃
排放至河川或區域排水(限經水利主管機關公告者)：排放至○○○
溪，後續將向水利機關申請同意排注。
排放至道路側溝或其他排水：排放至○○○道路側溝或○○○溪，
後續將向○○區公所申請同意排放
排放至灌溉溝渠：排放至○○○，後續將向○○農田水利主管機關
申請同意排注。

〉



申請納管

提報計畫

進行改善

申請登記

工廠改善計畫

伍、一般事項改善計畫

改善計畫內容

環境改善措施，包括廢（污）水處理及排放機制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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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排放機制改善規劃
排放至河川或區域排水(限經水利主管機關公告者)：排放至○○○
溪，後續將向水利機關申請同意排注。

共
71條市管區域排水
19條市管河川



申請納管

提報計畫

進行改善

申請登記

工廠改善計畫

伍、一般事項改善計畫

改善計畫內容

環境改善措施，包括廢（污）水處理及排放機制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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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排放機制改善規劃
排放至道路側溝或其他排水：排放至○○○道路側溝或○○○溪，
後續將向○○區公所申請同意排放



申請納管

提報計畫

進行改善

申請登記

工廠改善計畫

伍、一般事項改善計畫

改善計畫內容

消防安全改善措施

依照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設計、監造、裝置，改善
完後取得消防主管機關竣工查驗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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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申請特定工廠改善計畫之廠區外部消防水源檢核表」勾
選之改善方式，檢附書圖並載明依據、水源水量計算、距離、
至工廠道路及其他事項，且經消防主管機關實地勘察符合。



 辦理環境影響評估、申請水污染防治措施計畫、申
請空氣污染防制設置許可、提報廢棄物清理計畫

 依環保管制法令，提送核准或許可之計畫或調查、
檢測資料(如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

申請納管

提報計畫

進行改善

申請登記

工廠改善計畫

陸、個別措施改善計畫

改善計畫內容

為環保法令管制之事業種類、範圍及規模者(參照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工
廠應取得環保許可文件檢核表」自行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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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納管

提報計畫

進行改善

申請登記

工廠改善計畫

陸、個別措施改善計畫

改善計畫內容

位於山坡地範圍，經認定須擬具水土保持計畫者

 改善措施：依據水土保持法，擬具水土保持計畫，送請主管機關核定並完工
後，檢附完工證明文件。

已達供公眾使用建築物標準者

 改善措施：完成改善補強，取得建築師或結構技師簽證出具之結構安全證明

定有設廠標準之工廠

 改善措施：依據○○○製造工廠設廠標準改善

屬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設置標準暨安全管理辦法規定之場所

 改善措施：設置完成後報請當地消防機關檢查其位置、構造及設備合格

用水量達水利法第 54-3條規定，其用水計畫須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者

 改善措施：依據水利法規定，提出用水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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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納管

提報計畫

進行改善

申請登記

改善期間應注意事項

改善計畫核定之日起，二年內改善完成

特定工廠登記辦法§11I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定工廠改善計畫，應以書面通知申請人並
命其於核定之日起二年內改善完成。

改善期限展延於期限前３個月前提出

特定工廠登記辦法§11Ⅲ
申請人未於第一項期間內改善完成，且有正當理由者，得於改善期限屆
滿前三個月之前申請展延。但展延期間不得超過中華民國一百十九年三
月十九日。

工廠改善計畫應撤銷或廢止事項

核定工廠改善計畫後，發現工廠改善計畫申請文件不符規定
如，事後發現工廠實際非從事低污染事業
發生重大環境污染、重大工安事故，致嚴重影響鄰近工廠或民眾安全
增加或變更為非屬低污染之產業類別及產品
有依特定工廠登記辦法第11條規定應變更而未變更事項，經限改而未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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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納管

提報計畫

進行改善

申請登記

應備文件

一、特定工廠登記申請書

二、環境保護主管機關出具之各項核准或許可證明文件

三、消防機關核發符合各類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審查查驗
核准或證明文件

四、消防機關核發符合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設置標準
暨安全管理辦法之審查查驗核准或證明文件

五、合法水源相關證明文件

六、廢污水排注許可或同意文件

七、已達供公眾使用建築物標準者，應檢附建築物結構安全證明書
或鑑定報告書

特定工廠登記辦法§15I

八、符合設廠標準之相關說明

九、其他法令或依核定工廠改善計畫應檢附之文件或主管機關指定
之文件

十、營運管理金

改善事項

計算方式同納管輔導金

19



取得特定工廠登記可以：

合法申請水電。

申請政府補助、輔導及各項優惠。

不會因為辦理工廠登記而罰鍰2萬元~10萬元或斷水電。

不會因違反土地、建物管制遭罰鍰6萬元~30萬元。

視土地情況申請用地變更讓農地變更為產業用地，工廠可合法登記。

20

取得特定工廠登記不可以：
變更特定工廠隸屬之事業主體。

以獨資為事業主體，而變更其事業主體負責人。

以合夥為事業主體，而變更合夥人。

增加廠地、廠房建築物面積。

增加或變更為非屬低污染之產業類別及主要產品。

將工廠土地及建築物全部或一部轉供他人設廠。

申請特定工廠對業者及地主的好處及限制



申請納管

提報計畫

進行改善

申請登記

實務問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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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 1.改善計畫之廠地面積因缺雨遮部分而須修正
2.廠地面積定義(廠房、其他建物、雨遮落柱?)
3.廠地面積誤植為投影面積，而非基地面積

A1 1.廠地係指實際從事物品製造、加工業務之廠房、其他附屬設施
所在之土地及空地等面積(其中空地仍須與製造生產相關，停放貨
車或堆置貨物等，合理之綠地空間)，
2.特登之廠地由業者自行規劃提出，空地部分若業者無意願提出
亦可。
3.有關雨遮：房屋向前延伸的部分，無落柱。否則屬於建物。



申請納管

提報計畫

進行改善

申請登記

實務問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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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 1.工廠面積差異變更，原則容許的比例大小(因雨遮須調整面積)
2.廠地面積異動，納管時已核准，改善計畫在檢討時有差異，若
不影響費用級距，可否不用過於計較。

A2 1.雨遮沒有規定一定要納入場地範圍，於改善計畫階段若納入則
需一併調整場地，並仍須檢附說明書
2.誤差不超過以新北不動產愛聯網概框之面積10%及100平方公
尺以內
3.為加速業者納管，所要求資料較為簡單，尚無需測量相關長寬
數據，所以在改善計畫出現差異相當常見，惟仍建議在改善計畫
階段修正為正確的資料，以免影響後續用地變更時，業者的權利。



申請納管

提報計畫

進行改善

申請登記

實務問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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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 1.廢污水處理-(1)化糞池可否替代 (2)未來排放如何舉
證 (3)預鑄設施無空間設置 (4)費用高

A3 1. 不可替代，化糞池與污水處理設施於功能性上是不同的。若
事業有產生生活污水，則仍須經過經審核的預鑄式處理設備
處理才可以排放。

2. 只須於安裝時留存相關資料，包括前中後照片及相關設備單
據。(目前將於申請排放側溝時，須提供公所確認備查)正常情
況，生活污水只須經過合格之預鑄式設備處理後即可達放流
水標準，即可排放，故廢污水排放無須舉證，

3. 須找專業設置人員至廠評估，若影響業者生產，則需請業者
規劃以達最小的影響，因為法規要求，長久考量，仍需配合。

4. 合法之預鑄式設施已經環保署及營建署公告，其大小應依所
需處理汙水量調整，且屬於應負擔之費用



申請納管

提報計畫

進行改善

申請登記

實務問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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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4 1.廢污水排放 (1)既有溝渠，非公所管理，流向不明(2)排放機制
只有3種選項，不夠彈性
2.排水問題，各公所不清楚或找不到對口

A4 1.目前僅同意排放至道路側溝、河流或區域排水等，故仍須釐清
該溝渠最終之流向，以確認是否符合規定
2.廢汙水之排放仍須規劃及管理，經與環保局確認，目前僅開放
制式表格內的排放方式
3.針對排放至道路側溝項目，已邀集公所及水利局等相關單位討
論，盡速制訂統一的審查標準，並請各公所依循辦理



申請納管

提報計畫

進行改善

申請登記

實務問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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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5 1.消防安全-(1)已每年進行消防設備檢查，是否仍需勾選 (2)無水
源，需做專用蓄水池，空間限制 (3)審查文件不會填寫，如外部
水源消防栓等位置圖說不會繪製

A5 1. 仍需勾選，須配合向消防局申請竣工查驗，並確認外部消防水源。
經洽消防局窗口：
(1)特登之竣工查驗合格：比照合法建物於取得使用執照前，須由消防局自行依法確認是否符合，
並核發相關證明書件。(一次性查驗) (消防機關辦理建築物消防安全設備審查及查驗作業基準，
為利消防機關執行消防法第十條所定建築物消防安全設備圖說（以下簡稱消防圖說）之審查及
建築法第七十二條、第七十六條所定建築物之竣工查驗工作，特訂定本作業基準)
有關建築物消防設備圖說審查作業，其建築圖說應經建築師、測量技師或其他與測量相關專業
技師簽證或取得政府機關核定文件（如建物成果測量圖）。
(2)定期檢修申報：由相關消防技師協助簽證並申報，消防單位僅針對既有現有設備進行確認，
尚無由消防局自行認定(定期性)(依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及申報辦法，本辦法依消防法（以下簡稱
本法）第九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2.做專用蓄水池非唯一選項，仍須請相關消防技師至現場勘查，擇定合適之
方式辦理。
3.考量消防安全的重要性與專業性，若無法自行繪製規劃，則需請專業消防
技師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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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6 1.公眾使用建築物-結構安全證明書核發單位?範本?

A6 1.參照臨登辦理經驗，原則由建築師或土木技師簽證即可。有關
證明書內容尚無範本或限制，僅須包括該案場的基本資料並提及
該建物供工廠使用安全無虞等字樣即可。

Q7 1.水保計畫檢討，若有原有擋土牆則無法檢討，並希望水保完工
證明可在用地計畫階段提出

A7 1.經洽農業局表示，可併入原有擋土牆檢討，視實際狀況進行水
保，可能以加強或重新進行水保工程。
2.水保計畫係屬改善計畫一環，故仍應改善完成後方能提出特登
申請，才能進一步申請用地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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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8 1.土地使用同意書(多人持有/二房東)

A8 1.多人持有則須由地主自行整合，並達法定要件
2.二房東無法代簽
3.以住宅區為例，以須取得符合比例的同意書

Q9 1.調閱納管資料(需業主本人前往申請?)

A9 1.若由代理人調閱相關資料時，僅須出具代理書件，及業主、代
理人之身分證正反影本供核即可，無須業主本人到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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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0 1.屬連棟式鐵皮工廠，共用水表

A10 1.與他人共用水錶者除檢附自來水費收據影本，另需檢附自來水
切結書。
「合法水源證明文件或用水計畫」書件補充說明：
(1) 合法水源證明文件包括：自來水公司水費收據影本、有效地面水水權
（含臨時用水執照）、有效地下水水權（含臨時用水執照）、免為水權
登記證明文件、自來水公司同意供水或接水裝置（水表）證明文件、農
田水利會同意供水文件，或其他足以證明無違法使用地下水所需之相關
文件。



申請納管

提報計畫

進行改善

申請登記

實務問答

32

Q11 1.費用高

A11 1.已整合8大銀行優惠方案，可供業者參考洽詢
2.考量特登為轉型合法之過程，且相較於購買合法用地廠房費用
已較低

(2)8大公民營銀行提供購地自建、購置廠房、回饋金、
營運週轉金等優惠貸款融資
(台銀、合庫、中小企銀、土銀、彰銀、第一、華南、兆豐)

(1)新北市政府創新創業及中小
企業信用保證融資貸款

局網連結ic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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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2 1.承辦人員調動，造成標準不一的問題

A12 1.已製作內部審查準則，一致化審查標準，惟不同人員難免有標
準上認知的差異，若有發生請即時反應，將由專責法制人員協助
處理

Q13 1.若為佔用國有土地，於82/7/21前有租約則沒有問
題，若沒有則繳納補償金後，就會面臨拆遷還地

A13 目前尚無案例。



新北市特定工廠輔導

來去新北金發局

特定工廠申請
(02)29603456#5407

未登工廠輔導(含用地變更)
(02)29603456#5394

新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www.


